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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 函
地址：100011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7號5
樓
承辦人：黃守儀
電話：(02)3356-8016分機256
傳真：(02)3356-8012
電子信箱：sony@pdpc.gov.tw

受文者：衛生福利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個資籌查字第115050011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個資安維案件常見爭點之訴願決定及行政訴訟判決重點分析報告.pdf、

114年11月11日總統公布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重點介紹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個資安維案件常見爭點之訴願決定及行政訴訟判決

重點分析報告」及「114年11月11日總統公布之個人資料

保護法修正重點介紹」簡報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15年2月10日院授個資籌查字第1150500078號

函檢送115年2月4日「行政機關落實個人資料保護執行聯繫

(第14次)會議」紀錄案由四及五之決定辦理。

二、據上開會議決定，為利各部會參酌行政法院判決及行政院

訴願決定書之意旨，精進具體個案行政檢查之品質，並向

所管非公務機關宣導；及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積極配合

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執行監管政策，各部會亦應於職權範

圍內主動與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協力合作，共同建構安全

可信賴的個人資料保護環境，爰檢送旨揭簡報供各部會落

實會議決定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勞動
部、衛生福利部、農業部、文化部、環境部、數位發展部、運動部、國家科學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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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委員會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大陸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海洋委員
會、僑務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客家委員會、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中央銀行、國
立故宮博物院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公平交易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國家
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、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、核能安全委員會、內政部警政署、
法務部調查局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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